关于“政府管理学院本科生毕业（学位）论文答辩”的相关要求

（一）论文答辩

1. 本科生毕业（学位）论文答辩采取抽签答辩形式，即由教务办公室随机（软件）抽取毕业年级50%左右（含元培学院学生、不含迟交论文的学生）的学生进行论文答辩，其余学生则不进行论文答辩。

2. 迟交论文的学生，均须参加论文答辩。

3. 学生根据教务办公室公布的答辩时间和地点准时参加答辩，若无故缺席者视为本科生毕业（学位）论文不合格，即本科不能按时毕业，给予本科结业结论。结业预换双证相关政策请参见《北京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一条。
4. 学院将按学科组成答辩委员会，答辩委员会由3-5位老师组成，由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整个答辩过程。答辩委员会主席由副教授（含）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。每个答辩委员会设一名答辩秘书，负责答辩过程的记录及相关工作。

5. 答辩程序

(1) 教务办公室发布答辩安排，学生按答辩安排的时间地点准时参加答辩。

(2) 学生简要介绍毕业论文的选题原因、研究价值、主要内容和观点（10-15分钟）。

(3) 答辩委员会成员提问（10-15分钟）。

(4) 学生退场，答辩委员会评定成绩。

6. 答辩委员会职责与要求
(1) 准时出席答辩会。

(2) 针对学生提交的论文进行提问。
(3) 根据论文和学生回答问题的情况评定成绩。

7. 答辩秘书职责

(1) 答辩前：将学生论文（复印件）给答辩委员会成员提前审阅。

(2) 答辩时：做详细的答辩记录，填写“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本科生毕业（学位）论文答辩记录表”。

(3) 答辩后：整理答辩记录，送至教务办公室留存。
（二） 成绩评定

1. 成绩评定实行百分制，60分（含）以上为及格；85分（含）以上为优秀。

2. 不参加答辩的学生，毕业（学位）论文成绩以论文指导教师评定的成绩为最终成绩并记录在案。
3. 答辩委员会根据参加答辩学生的实际答辩情况，对指导教师给出的论文成绩进行更改，并作为学生毕业（学位）论文最终成绩记录在案。

    4. 成绩评定标准

答辩委员会根据下述标准对答辩论文进行区分评定。

选题是否具有理论或实践意义

文献资料是否充分详实

论文结构是否逻辑清晰

文字表述是否准确流畅

观点是否具有新颖性

引用注释是否合乎规范

是否存在抄袭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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